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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2007 年 4 月 28 日的會議上，立法會人權保障機制小組委員會要求香港人權監

察提供一份文件，講述現存人權保障上的缺憾，尤其有那些人權範疇，得不到人

權機制的處理。人權監察經研究後，簡報如下，以便政府和貴小組委員會進一步

研究和跟進。 
 
國際人權法和本地法中權利的落實 
2. 儘管有眾多國際人權公約（包括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可是香港卻並無一

個獨立的法定機構，可以去確保公約的落實，以及跟進公約監察機構給香港的建

議。 
 
3. 香港有《基本法》的人權保障條文，亦已訂立了《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但是並無

一個機構去處理各種侵犯人權的投訴，與及去監察和促進《人權法》中各項權利

的實施；即使在有限的權利範圍中（例如限於性別、殘疾和家崗位的歧視，特定

類別個人資料的侵犯等），有專門的獨立監察機構去處理，然而這些權利範疇內的

人權問題，也並非全數地納入有關機構的職權中，令有些權利得不到應有的保障。 

 

法律的制訂和檢討 

4. 現時並無一個獨立的人權專責機制，在法律制訂和檢討的不同階段和立法的過程

中，能夠從人權角度，專門研究法例草案和現有法律，提出具體的批評和建議，

協助行政和立法機關改善香港的法律，令香港法律符合國際人權標準和《基本法》

的人權保障，而不必過份依賴法院的違憲審查機制，逼人以身試法，才見改善。 

 

5. 政府在制訂和檢討法律時，雖然有律政司的協助，但是這種完全是政府內部的機

制，既不獨立，亦不公開，不能引起公眾討論，不能發揮公眾監察力量，因此不

時有消息指律政司和政策局人員就政策的人權影響有不同意見，一些保護人權的

意見最終不被接納，立法會或公眾要求索取有關的法律意見時，遭到拒絕。政府

內部的法律意見，不能有效取代人權委員會獨立的、以人權角度出發的專業法律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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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制訂、檢討和執行 

6. 同樣地，香港並無獨立的人權機制，督促和協助政府制訂和檢討政策時，促進人

權。申訴專員公署負責調查行政失當，權力局限在欠缺效率和不妥善的行政決定、

行為、建議或失職，雖然在這個層面上也可從人權的角度，去調查政策執行時的

行政措施和行為，但卻不是處理政策本身的人權問題，除非該政策只關行政；專

員如處理一般政策的本身，完全脫離了行政層面，即屬越權。而且，專員的授權

法例中，並無明言要求她在職權內調查行政失當時，一定要考慮人權的因素，因

此，儘管要考慮人權因素似是理所當然，但現實上可能亦會視乎在位的專員及公

署人員的個人取向。因此，在專員需否考慮人權因素的問題上，亦有授權法例指

引不足的缺憾。 

 

人權機制的缺憾 

7. 現時香港的人權保障機制的問題，可以分為三大類。 

 

沒有機制 

8. 第一類涵蓋那些沒有人權機制去處理的人權範疇，尤其沒有法定的投訴機制，去

處理、調解和獨立調查這些範疇的人權問題，提供補救和促進改革。例如： 

 兒童權利：家庭團聚、學生紀律懲處、中小學派位制度、阻礙某些社群兒童

的教育政策（如非法入境者、尋求庇護的人士）、在制訂和執行政策以及在司

法上恰當重視兒童意見和權利、以及兒童的其他受保護、發展和參與的權利；  

 失去人身自由者的保障：被拘留人士的教育、生活和就業訓練； 

 尋求庇護和無國籍人士：拘留政策、基本生活保障； 

 入境管制：簽證及出入境政策、外傭管制政策； 

 行動自由：邊境禁區的管制政策，包括禁區紙，何種情況下記者或示威者可

以進入； 

 政治結社：必須在公司和社團條例中選取，不能有效維護成員的私隱； 

 工會結社：受制工會條例，令團體可否登記為工會，跨行業結社，以及工會

的一些運作和對外聯繫，受到不當的管制； 

 大學教職員結社，也受校方的限制，例如在工會命名等安排上，校方竟然要

求實質的批核； 

 和平集會：眾多部門的繁複的要求（如保險、消防、噪音管制計劃）、警方攝

錄、禁止進入區域的劃定、請願示威區和採訪區的設置、即場管制措施、抄

身份證、跟蹤、通知手續、限制或禁止使用器材、籌款、施加條件、禁止遊

行和集會、政府申請禁制令等政策； 

 受法律平等保護的權利：紀律部隊在防止某些範圍內對求助者和執法對象的

直接和間接歧視； 

 學術自由：來自政府（包括駐外人員）、校方和資助者等各種形式的干預和壓

力； 

 資訊自由：屋村和街道的資訊和傳播政策、政府公開資訊的政策、政府選擇

性對待受影響人士和傳媒發放訊息的資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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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公共空間的提供和管理等； 

 新聞和言論自由：電台主持受威脅、部份傳媒機構受歧視、傳媒自我檢查、

發牌和頻道政策受質疑、版權問題威脅互聯網媒體和網絡社群、公共廣播受

壓等； 

 私隱：傳媒採訪和報導權利的保障與不當侵擾間的衝突、選舉資訊傳遞和播

放的管制等； 

 參與公共生活的權利：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選舉程序的權利問題： 

 宗教信仰和政治主張方面的歧視； 

 公共服務方面的歧視問題； 

 法律服務和司法程序的人權問題； 

 護老和弱能人士住宿和照顧服務中的侵權問題； 

 醫療服務中的侵權問題； 

 少數人的權利：少數族裔、少數性傾向社群等； 

 整體或個別範疇的管制體制、守則和運作問題：如出版、影視節目和互聯網

上的干預、管制、審裁權力和標準。 

 

機制內的缺憾 

9. 第二類是有人權機制去處理，但因職權和資源等問題，這些機制不能提供有效的

保障。例如 

 警監會沒有調查權力，對警務人員違規懲處的意見，亦無約束力； 

 申訴專員沒有權力和責任，去處理一般政府政策的人權問題，而在處理行政

失當時，亦沒有法律訂明的責任去考慮人權因素；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沒足夠資源去處理日新月異而且眾多的社會私隱問題，亦

無檢控和提起民事訴訟的權力； 

 平等機會委員會無權處理服商販受購物人士性別歧視的投訴等漏洞；現有的

歧視法例亦無訂明政府有責任正面促進平等，没有政策評估機制，消除歧視

和促進平等。 

 

政府造成的缺憾 

10. 第三類是有人權機制去處理，但因為政府政策和操作上，忽略了巴黎原則的一些

組織和運作原則，令人權機制的成員維護人權的傾向、動力、知識、經驗和能力，

與及機構的獨立和多元性，有不足之處，或令機制塞責，甚或給政府漠視或干預。

例如： 

 平機會有眾多令人爭議的委任決定，甚至有漠視人權、限制婦女權利歷史的

人被委； 

 政府在廉署採用旋轉門政策，令廉署獨立性承受無必要的受損風險； 

 政府總部改組，政府計劃將法援職權轉移，法定負責向政府提供法律援助服

務方面意見的法律援助服務局，在計劃宣告前並無被諮詢，只是事後被知會，

而且在立法會聆訊前，竟然未有開會討論，之後的立場，軟弱無力。 


